
与 《民事诉讼法 》 的规定不同 ，

我国 《民事强制执行法 （草案）》 对刑

事涉案财产的执行程序没有给予必要

关注， 仅在刑民执行竞合的执行顺序

方面， 有所突破。 刑事诉讼程序的运

行， 特别是刑事诉讼中涉及财产处置

的制度可能会对案外人的利益产生影

响， 因此， 有必要将案外人的财产权

保护纳入 《民事强制执行法》 考虑的

范围。

案外人财产权的保护不仅仅体现

在执行程序中其财产可能会被纳入执

行的范围， 还可能表现为在执行财产

不足以清偿时， 案外人享有的优先权

得不到保障， 或案外人善意取得了被

列入执行范围的财产等。 这些问题处

理不当， 不仅涉及个案的公正， 而且

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为此， 本

人建议在 《民事强制执行法》 的立法

中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统一保全执行与终局性执行

刑事诉讼判决生效前的执行与判

决生效后的执行的分立式规定以及执

行权的分散行使都对案外人的权利救

济产生负面影响。 刑事诉讼程序的特

殊性决定了完全剥夺公安机关的诉前

针对财产的执行权， 恐难以适应侦查

工作的需求。 但是由于 《刑事诉讼法》

并没有将诉前对涉案财产的扣押、 查

封纳入执行的体系， 在扣押、 查封过

程中存在着启动权、 决定权、 实施权

主体混同的现象， 并导致了财产的扣

押程序随意， 公开性、 透明度差， 对

案外人的权益缺乏必要的保障。 因此，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诉前财产

处置程序的分权与制衡。

将刑事扣押纳入财产保全的框架

下， 有利于实现保全执行与终局性执

行的一体化规范， 同时也有助于借助

财产保全程序， 使得案外人通过异议、

异议之诉的方式救济自己的权利。 此

外还需要改变在刑事诉讼中保全性执

行与终局性执行界限不清的问题。 程

序设计上应以被害人申请、 举证， 法

院进行司法审查为前提， 法院对被要

求返还的财产的归属和赔偿数额作出

判断后 ， 再由财产的控制单位执行 。

在此过程中， 同样应赋予利害关系人

充分参与、 平等对抗的机会。

构建涉刑财产执行二元结构

刑事裁判涉及财产的部分主要有

三部分： 一是作为财产刑的罚金和没

收财产 ； 二是与被害人相关的返还 、

退赔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 ；

三是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的处置以及

没收随案移送的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

其中， 通常认为财产刑的执行属

于对公法债权的执行。 公法债权的执

行应采用二元的结构， 即应以检察机

关申请的方式启动执行。 同时， 作为

债权， 应有行刑时效的规定。 对于赃

款赃物的没收以及随案移送的供犯罪

所用本人财物的没收的执行， 此类没

收虽不是刑罚， 但是根据 《刑法》 第

64 条中 “没收的财物和罚金， 一律上

缴国库” 的规定可以看出， 特别没收

在本质上与公法债权无异， 也应以检

察机关申请的方式启动执行程序。

而对于返还、 退赔和附带民事诉

讼判决的执行， 由于返还、 退赔和附

带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在于对被害人

的民事权利提供救济。 因此， 按照私

法债权的理念构建此类刑事涉案财产

的执行程序更具制度合理性。 此类执

行应由被害人或其亲属申请启动执行

程序。

构建刑事裁判涉财物部分执行的

二元结构意味着在执行程序中通过案

外人异议之诉的方式解决刑事涉案财

产执行过程中的争议成为可能。 在执

行竞合的情况下， 涉及财产分配的问

题 ， 也可以参照适用 《民事诉讼法 》

的参与分配制度解决案外人权利保护

的问题。 当前司法机关在非法集资类

犯罪判决的执行过程中， 经常遇到没

有被登记为被害人的债权人要求分配

财产或者执行财产已经分配完毕后新

的被害人出现要求返还集资款的情

形。

对此， 借鉴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参

与分配制度有助于解决类似问题。 如

果认为对被告人的执行程序的启动应

以申请为前提， 则对于没有在刑事诉

讼过程中或司法机关指定的时间内报

案也没有在执行程序中要求参与分配

的被害人， 其民事权利虽然并不会因

没有参与本次执行而消灭， 但在本次

执行过程将失去获得救济的机会。

强化审执分立原则

1．涉及赃款赃物是否符合善意取

得的条件的判断， 应视情况分别处理。

如果执行依据所指明之财产在法院判

决生效前已经为其他主体善意取得 ，

相当于判决书对涉案财产的权属判断

错误， 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没收、 返还

或退赔的判决也是错误的。 此类错误

因涉及附加刑的量刑， 违禁品的收缴，

赃证物的发还等案件当事人及案外人

的重要民事权利， 属于实体问题， 可

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

如果善意取得发生在法院判决生

效后， 此时意味着法院的判决并无错

误。 对此， 在刑事诉讼中需要分具体

情况处理， 如果被案外人善意取得的

赃款赃物是被刑事判决书认定应返还

或退赔被害人之财产， 执行机关应中

止执行， 由案外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程序确定案外人取得涉案财产是否基

于善意。 如果赃款赃物是应予没收的

财产 ， 由于目前我国 《刑事诉讼法 》

没有提供可资利用的程序， 可以暂时

考虑通过判决书补正的规定解决这一

困境。

2．明确规定执行机构无权确定财

产分配方案。 在出现执行竞合的案件

中， 或者在被害人人数众多的执行案

件中， 往往会涉及如何分配涉案财产的

问题。 此时应参考 《民事诉讼法》 中参

与分配程序的规定， 执行程序提供的财

产分配方案并不是对各方主体权利义务

关系的最终安排。 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

人以及申请参与分配的案外人不接受法

院的分配方案又无法形成新的分配方案

时， 应通过另行起诉的方式解决。

扩展案外人参与诉讼的渠道

1．通过分权或赋权的方法保障案外

人的权利。 刑事扣押程序中， 应借鉴德

国 《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 建立假扣押

与保全行为的令状主义， 只能由法院或

检察机关做出假扣押命令。 在违法所得

的特别没收程序中， 应明确利害关系人

以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维护其合法权益。

2．允许判决生效后案外人另诉维权

除了附带民事诉讼以外， 我国 《刑

事诉讼法》 对公法债权与私法债权的认

定采用了统一的程序。 但是， 在证明标

准上还是会针对轻重不同的罪行有所区

分。 由此可见， 定罪、 量刑是刑事诉讼

程序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刑事判决书

中涉及财产刑的部分， 具有既判力， 应

不存在争议。 司法机关非经法定程序不

得随意撤销变更。 因此， 案外人的财产

如被列为没收财产， 则只能通过再审程

序解决。

刑事判决中涉及财物处置的其他部

分， 主要指涉及被害人的返还、 退赔和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部分， 根据 2019 年修

订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 第 10 条， 已为人民法院发

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是

免证事实， 但是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

推翻的除外。 也就是说， 在后诉中发生

拘束作用的仅限于先前判决确定的 “基

本事实”。 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 基本

事实应当限于检察机关起诉书涉及的犯

罪事实， 对于财产处置的问题， 检察机

关可以提出处置建议， 但是此建议对法

院没有拘束力， 不构成刑事案件的诉讼

标的。

同时我们还应考虑， 对于涉案财产

的处置， 往往不是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

得不到充分的关注和辩论， 而启动后诉

的案外人很有可能没有参加过之前的审

判程序。 如果禁止再诉， 对于案外人而

言 ， 难以体现程序的公正性 。 特别是 ，

如果通过后诉对某一特定财产的归属的

重新认定并不影响先前刑事判决定罪量

刑的稳定性时， 应给予案外人再诉的机

会。

对于特别没收程序做出的生效判决

涉及的对财物的定性和处置则与前述两

种情况有所不同。 特别没收程序的诉讼

标的即为财产是否属于应予没收的财产，

因此， 此类生效判决对财产的处置应具

有既判力， 不得再次争议。 如我们能够

通过后续的改革赋予案外人以当事人的

身份参加特别没收程序， 则禁止再诉将

更符合程序安定和程序公正的理念。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博导，

民事诉讼法研究所所长)

□ 有必要将案外人的财产权保护纳入 《民事强制执行法》 考虑的范围， 建议将刑事扣押

纳入财产保全的框架下， 有利于实现保全执行与终局性执行的一体化规范， 同时也有

助于借助财产保全程序， 使得案外人通过异议、 异议之诉的方式救济自己的权利。

□ 构建刑事裁判涉财物部分执行的二元结构意味着在执行程序中通过案外人异议之诉的

方式解决刑事涉案财产执行过程中的争议成为可能。 在执行竞合的情况下， 涉及财产

分配的问题， 也可以参照适用民诉法的参与分配制度解决案外人权利保护的问题。

□ 应扩展案外人参与诉讼的渠道： 通过分权或赋权的方法保障案外人的权利； 允许判决

生效后案外人另诉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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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制定

《死刑案件上诉后申请法案》

新加坡国会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三读通过 《死刑

案件上诉后申请法案》， 法案生效时间由新加坡律政部

另行公布， 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规定申请程序。 死刑犯有权对死刑案件提起上

诉后， 还有权提起上诉后申请。 死刑犯需向新加坡最高

法院上诉法庭陈述申请理由， 在获得允许后于规定期限

内提出申请。 上诉法庭受理申请后， 有权决定暂缓执行

死刑， 并通知新加坡监狱署。

二是明确受理条件。 上诉法庭在决定是否允许死刑

犯提起申请时， 主要考量以下因素： 其一， 申请所依据

的证据材料系基于合法理由， 无法在死刑案件庭审中提

交； 其二， 迟延提交材料的情况； 其三， 其他证明文件

情况； 其四， 申请成功的可能性。 如果发现申请人滥用

程序阻挠或拖延死刑的， 上诉法庭应否决申请。

(英语编译： 崔希灵)

德国制定《公民津贴法案》

增加公民失业补贴

德国 《公民津贴法案》 已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由

德国联邦议院与联邦参议院审议通过， 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 该法案设立了 “公民津贴” 替代目前的 II

类失业救济金， 为失业者提供更加完善的生活保障与职

业指导。 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增加失业补贴。 公民津贴金额将按照通胀水平

作预期性调整， 不再作追溯性调整。 成年单身失业者的

津贴标准为每月 502 欧元， 较 II 类失业救济金增加了

53 欧元。 法案还提高了失业者从事临时工、 自由职业

所获收入的免税额度。

二是规定 “等待期”。 失业者领取公民津贴的第一

年是 “等待期”， 政府不再审查失业者的住房面积、 家

庭资产等财产信息， 除非其显然拥有大量资产 （超过 6

万欧元）。 在等待期内， 失业者也可以享受住房补贴、

取暖费补贴。

三是制定合作计划。 德国劳动部门应当协助有劳动

能力的失业者与职业发展专家制定 “合作计划”， 约定

失业者在再就业、 接受培训等方面的责任。 失业者第一

次违反合作义务的， 将在 1 个月内扣除 10%的公民津

贴； 第二次违反的， 将在 2 个月内每月扣除 20%的津

贴； 第三次违反的， 将在 3 个月内每月扣除 30%的津

贴。 惩罚措施不扣除住房和取暖补贴， 也不适用于有特

别困难的失业者。 （德语编译： 魏媛媛）

日本《公司法》允许

提供股东大会电子资料

日本修订后的 《公司法》 已于 2022 年 9 月 1 日生

效， 允许公司将股东 （大） 会资料以电子形式提供给股

东。 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明确电子资料提供规范。 修订后的 《公司法》

第 325 条规定， 公司召开股东 （大） 会前三周或在召集

通知发出之日 （以较早者为准）， 应将业务报告等会议

资料公布在公司网站， 并在会议前两周向股东发送包含

网址的通知， 股东可获取电子资料。

二是规定电子资料内容。 公司提供的电子资料应当

包括股东 （大） 会召开的时间、 地点、 目标、 表决权行

使要求、 股东提案以及其他必要文件。 设立董事会的公

司应当提供财务报表和公司业务报告， 设立会计监察人

的公司应当提供合并财务报表。 如果电子资料有更正，

应当说明更正目的和更正前的信息。

三是规定书面资料获取。 修订后的 《公司法》 第

325 条规定， 股东仍有权请求公司提供纸质资料， 公司

应当及时向股东送达， 以便股东在无法获取电子资料

时， 能够及时行使股东权利。

（日语编译： 姜维石、 王旭华）

■关注《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二）


